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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簡章 

壹、依據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 

二、新竹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會決議。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竹縣花園小學 

參、甄選條件及資格 

一、凡中華民國國民，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第 33條、「教師法」第 19條及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第 28條及第 28-3條規定者。 

二、應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

書，或 103年 1月 1日以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任教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

學校之人員，應具備高級以上合格證明書，任教國民小學之人員，應具備中高級以上

合格證明書），並具備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始得參加甄選： 

(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格人員研習結業證書。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習合格證書。 

(三) 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核發之修畢學分證明書。 

肆、甄選名額 

一、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採依族語別錄取為原則，並得依本縣實際各族授課情況調整。 

二、甄選類別及名額： 

               泰雅族－賽考利克泰雅語正取 3名（最終缺額於 114年 7月 18日前公告）。 

 

三、甄選正取人數依新竹縣教師暨教保員聯合甄選網（以下簡稱甄選網）公告名額錄取，並得

視需要另備取若干名，其備取名額由新竹縣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甄

選委員會)訂之。 

伍、報名方式 

 請有意願報考專職族語老師之人員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一)、積分審查表(如附件二)及切結書(如 

附件三)，親自或委託他人(如附件四)，備妥報名表、積分審查表、切結書、教學活動設計簡案

4份，並攜帶最近 3個月內之 2吋正面脫帽證件照片 1式兩張等相關資料文件，攜帶正本查驗，

影本 1份依序裝訂，並依下列時間及地點報名： 

一、報名時間：114年 7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二、報名地點：新竹縣竹東鎮上舘國民小學（地址：31052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 399號）。 

 

陸、甄選方式、時間、地點 

一、甄選流程： 

 

 

 

 

二、簡章公告：自即日起，請逕至本甄選網下載。網址：https://prsteacher.hcc.edu.tw。 

三、計分方式：總分為 100分，資歷審查(占總成績 30%)、口試(占總成績 30%）及試教(占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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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40%）。 

(一) 資歷審查(占總成績 30%)： 

1. 族語能力認證等級（最高 20分）：高級與優級（薪傳級），取得 102年以前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視同高級。 

2. 學歷（最高 15分）：依國小、國（初）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博士

等，擇一最高學歷計分，須持畢業證書證明。 

3. 參與族語教學活動經歷（最高 15分）：擔任學校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以 109

年 8月 1日~114年 7月 31日間擔任學校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實際教學年資

為主。 

4. 參與教學相關研習時數（最高 15分）：參與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直轄市 

（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或各大學辦理之原住民族教學相關研習（109年 8

月 1日~114年 7月 15日間，但不包含原住民族委員會族語師資 36小時初階研習

證明）。 

5. 族語發展推動服務（最高 30分）：分成一般獎勵及指導學生參與原住民族語相

關競賽與本人參與原住民族語相關競賽（須持 109至 113學年度獎勵證明或獎

狀，且本人參與原住民族語相關競賽最高以 15分為限）。 

6. 族語相關研發成果（最高 5分）：包含族語文學或教學創作（109年 8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止）、擔任原住民族語認證典試委員（109年 8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止）及撰寫原住民族語相關學術論文發表(不含碩博士論文)。 

(二) 口試(占總成績 30%）：口試時間 15分鐘。以教育理念、班級經營、民族文化及語言 

     專業知識為主。 

(三) 試教(占總成績 40%)： 

1. 試教時間 15分鐘。以「第六階以上教材」為題材，自行設計欲應考之「族語」

課程活動並進行教學。 

2. 教學活動設計簡案需自備 4 份，報名時即繳交，現場沒有學生，不提供電

腦、數位電視等設備，請自備教學用之教材教具。 

四、甄選時間： 

(一) 114年 7月 20日（星期日）上午 9時起 A組試教。 

(二) 114年 7月 20日（星期日）上午 9時起 B組口試。 

五、甄選地點：新竹縣竹東鎮上舘國民小學（地址：31052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 399

號）。 

六、考場開放時間：新竹縣竹東鎮上舘國民小學 114年 7月 19日(星期六)下午 1時至 3時。 

七、若試教及口試成績任一項原始分數之平均分數未達 70分者，不予錄取。 

八、最低錄取標準，由甄選委員會訂之，凡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經提甄選委員會同意後，得

不足額錄取。 

 

※備註：若遇有重大事件或人力無法預測之天然災害導致停班停課時，將於新竹縣政府教育

局、新竹縣教師暨教保員聯合甄選網公告新修正之時間表。 

 

柒、錄取及報到： 

一、凡甄試達合格成績者依分數高低依序錄取並公告錄取名單，若總成績相同依試教成績、口

試成績、資料審查成績（參與族語教學活動經歷、參與原住民族教學相關研習時數、族語

發展推動服務、族語能力認證等級、學歷、族語相關研發成果）等積分依序評比，若得分

相同時，則由甄選委員會開會決定之。 

 

二、寄送成績單：114年 7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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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複查成績：請於 114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前，持身分證

及准考證親自或委託他人(如附件四)以申請表書面提出申請(如附件五)，逾時恕不受理，

複查地點：新竹縣竹東鎮上舘國民小學。本項成績複查僅辦理核算總分計算是否正確，不

做委員評分之審查。 

四、錄取公告：114年 7月 22日（星期二)下午 8時前於甄選網公告。 

五、分發作業：114年 7月 23日（星期三)上午 9時於新竹縣竹東鎮上舘國民小學辦理，持身

分證及准考證親自或委託他人(如附件四)到場參加，正取及備取人員均應報到，未報到者

視同棄權。 

六、報到作業：請錄取之專職族語老師於 114年 7月 25日(星期五)前至各學校進行報到，並與

學校簽定聘約，逾期未到者視同棄權。若正取人員未報到，甄選委員會視缺額情況，依備

取人員順序通知分發，備取人員資格有效期限至 114年 7月 28日(星期一)止。 

捌、本甄選簡章經新竹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審議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辦理；如有補充事

項，隨時上網公布。 

拾、諮詢專線：新竹縣五峰鄉花園國民小學電話：03-5851091轉 11 張先生。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電話：03-5518101轉 2813 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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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報名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編號：             （考生勿填） 

自行黏貼 

最近 3個月內之

2吋正面脫帽 

證件照片（請於

背面註明姓名）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現 職  聯 絡 電 話 
(O)：     (H)： 

手機： 

通 訊 

地 址 
 

最 高

學 歷 
 

經 歷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稱 
任 職 期 間 

起 迄 年 月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稱 

任 職 期 間 

起 迄 年 月 

    

    

二、甄選類別： □ 賽考利克泰雅語  □ 澤敖利泰雅語   

三、資歷審查： 

項目名稱【正本驗畢歸還∕影本依序裝訂】 審查結果 審查人員核章 

（一）國民身分證 
□符合   

□不符合 

 

（二）檢核認證通過及其他證明文件 

1.應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以前核發之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或103年1月1日以後

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 

2.且具備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格人員研習

結業證書。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習合格證書。 

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核發之修畢學分

證明書。 

□符合 

□不符合 

（三）畢業證書（最高學歷） 
□符合 

□不符合 

（四）經歷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五）切結書[符合（二）資格者免附] 
□符合  

□不符合 

 

（六）教學活動設計簡案 4份 
□符合  

□不符合 

符合規定 資格不符 審查人員複核 

   



5 

附件二                         

新竹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資歷積分審查表 

        編號：                  （考生勿填） 

姓    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積分項目 內  容 
給分 

標準 

本人 

自評 
備   註 

核定 

分數 

審查人員 

核章 

族語能力認證

等級 

（最高 20分） 

高級 15 

 

族語能力認證： 

1.擇最高等級給分。 

2.請攜帶證書正本。 

  

優級（薪傳級） 20 

  

學歷 

（最高 15分） 

國小畢業（含以下）  10 
 

1.擇最高等級給分。 

2.請攜帶證書正本。 

  

國（初）中畢業 11 
  

高中、職畢業 12 
  

專科畢業  13 
  

大學畢業  14 
  

研究所（碩博士）畢業 15 
  

族語教學 

活動經歷 

（最高 15分） 

擔任學校族語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其他

學校相關族語教學經驗 

15 

 

1.限 109-113學年度。 

2.每任教 1 學期給 1.5

分，最高 15 分。 

3.請攜帶單位核發教學 

聘書或服務證明。 

  

教學研習證明

（最高 15分） 

參與教育部、原住民族委

員會、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屬機關學校(含部落或

社區大學)或各大學辦理

原住民族教學相關研習時

數 

 

（     ）小時÷3小時×

0.5分＝（      ）分 

 

每滿 3小時給 0.5分， 

未滿 3小時不計分。 

15 

 

1.限 109-113學年度。 

2.不包含原住民族委員

會族語師資 36 小時

初階研習證明。 

3.一學分以 18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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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項目 內   容 
本人 

自評 
備   註 

核定 

分數 

審查人員 

核章 

族語發展 

推動服務 

（最高 30分） 

1.請攜帶 109-113學年度獎勵證明或獎狀。  

2.單一競賽擇一計分（同時進入全國性及新竹縣競賽者擇計分高者給分）。 

3.全國性競賽給分標準：第一名到第六名依序為 6分、5分、4分、3分、2分、1分。  

4.新竹縣競賽給分標準：第一名 4分、第二名 3分、第三名 2分。  

5.外縣市競賽給分標準：第一名 3分、第二名 2分、第三名 1分。 

6.特優視同第一名，優等視同第二名。 

指導學生參

加原住民族

語相關競賽 

全國性競賽  
    

新竹縣競賽  
 

外縣市競賽  
 

本人參加原

住民族語相

關競賽（最

高 15分） 

全國性競賽  
   

新竹縣競賽   

外縣市競賽  
 

一般獎勵 

獎狀一幀  
限 109-113學年度 

獎狀一幀 1分 

嘉獎一次 2分 

小功一次 3分 

  

嘉獎一次  
 

小功一次  
 

族語相關 

研發成果 

（最高 5分） 

族語文學或教學創作 

（非論文）  
5 

 
1.限 109-113學年度。 

2.請攜帶出版品。 

3.單篇創作 1分， 

  獨立創作出版品 2分 

  

擔任原住民族語認證 

典試委員  
5 

 1.限 109-113學年度。  

2.請出具擔任口試、命題或閱

卷委員書面證明。 

 

撰寫原住民族語相關

學術論文（非碩博

士） 

5 

 

請攜帶具應考人名字著作。 

 

資歷總積分（本人自評）  資歷總積分（甄選小組複核）  

報 考 人 簽 章  複 核 人 簽 名  

注 意 事 項 
一、請先填妥本表並簽章，報名時請依前述查驗順序裝訂。 

二、相關證件以原始證件為準，正本驗畢發還，影本留查。 

                                                                 114年    月    日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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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切    結   書 
編號：              （考生勿填） 

 

    立切結書人               參加「新竹縣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

老師甄選」，保證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教師法」第19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第28條及第28-3條各款。如有

不實，除願負全部法律責任外，並同意取消錄取資格；如已聘用，同意無條件解聘，

絕無異議。 

        此致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 

 

 

 

切    結    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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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委  託  書 
 

因本人              目前確實無法親自辦理「新竹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相關事宜，特委託              代為辦理   

□報名   □成績複查   □分發手續。 

 

     此致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 

 

 

委  託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受 委 託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附註：請受委託人攜帶本人及委託人雙方之國民身分證（或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駕照、護照及健保 

IC 卡，需於有效期限內）正本驗明身分，影本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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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新竹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 

成績複查申請表 

       申    請    人：                  （簽章） 

       准 考 證 號 碼：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電          話： 

       申  請  時  間：    114   年       月       日       時       分 

------------------------------------------------------------------------------- 

新竹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 

成績複查通知 

姓   名   准考證編號  

項   目 原  始  成  績 複 查 成 績 

資料審查 

（占總成績 30%） 
  

口試 

（占總成績 30%） 
  

試教 

（占總成績 40%） 
  

總分   

 

甄選委員會核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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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新竹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 報名參加新竹縣 114學年度專職族語教師聯合甄選，已詳閱甄選簡

章內容，茲切結下列事項： 

 

    原住民族語老師（以下簡稱族語老師），應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以

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或 103年 1月 1日以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並具備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始得擔任：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格人員研習結業證書。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習 36小時合格證書。 

    三、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核發之修畢學分證明書。 

 

    若無法於 114年 08月 08日前取得以上三項資格中之任一項證書，將無條件放棄專職族語教師

錄取資格。 

 

此致新竹縣專職族語教師聯合甄選委員會 

 

 

切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11 

附件七 

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之薪資支給基準表（薪資單位：新台幣（元）/每月） 

學歷

級別 

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畢業 

專科 

（副學士） 

大學 

（學士） 

 

碩士以上 
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測驗薪傳級或 

優級合格證書者 

第1級 34,536 39,126 41,420 43,715 
 

 

 

 

 

 

 

 

 

 

 

 

 

 

 

 
每月加發獎金

3,000元 

第2級 35,110 40,273 42,568 44,863 

第3級 35,682 41,420 43,715 46,010 

第4級 36,257 42,568 44,863 47,158 

第5級 36,830 43,715 46,010 48,305 

第6級 37,404 44,863 47,158 49,453 

第7級 37,978 46,010 48,305 50,600 

第8級 38,552 47,158 49,453 51,747 

第9級 39,126 48,305 50,600 52,895 

第10級 39,698 49,453 51,747 54,042 

第11級 40,273 50,600 52,895 55,190 

第12級 40,847 51,747 54,042 56,338 

第13級 41,420 52,895 55,190 57,485 

第14級 41,994 54,042 56,338 58,632 

第15級 42,568 55,190 57,485 59,779 

第16級 43,142 56,338 58,632 60,928 

第17級 43,715 57,485 59,779 62,075 

第18級 44,289 58,632 60,928 63,222 

第19級 44,863 59,779 62,075 64,370 

第20級 45,436 60,928 63,222 65,516 

註：依據 114年 3月 11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修正發布之第

一項附表辦理 

 


